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道办事处
地质灾害应急预案

一、编制目的
　　提高应对和处置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，促进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工作科学、规范、有序进行，避免或最大程度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二、编制依据
　　依据《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、《西安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街道实际，编制本预案。
三、适用范围
本预案适用于辖区内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、地裂缝、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地质灾害的预防、预警、应急处置、抢险救灾等工作。
四、工作原则
以人为本，预防为主。充分发挥群测群防、专业监测、预警预报的作用，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，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五、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等级划分
　　突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强到弱依次分为Ⅰ级(红色)、Ⅱ级(橙色)、Ⅲ级(黄色)、Ⅳ级(蓝色)，分别表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很高、高、较高、有一定风险。
六、组织机构
    甘亭街道办事处成立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沈军胜（党工委书记）
            戴  涛 (人大工委主任）        
霍向辉（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副组长：任  铁（党工委副书记）
贾武征（党工委副书记）
闫瑞超（纪工委书记）
刘楠婷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张八铁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常建团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张展威（办事处武装部长）
赵红房（党群服务中心主任）
成  员：刘养博（城管办主任）
            高  峰（党政办主任）
秦  云（财政所所长）
张希金（农业办、北片主任）
石林博（卫计办主任）
刘罕伟（经发办主任）
杨朝辉（城改办、中一片主任）
刘国欢（中二片片长）
张向军（高新办、东片主任）
王兴团（南片片长）
王  刚（涝渼办、西片主任）
刘宏权（民政办主任）
郝少波（综治办主任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街道应急办，应急办下设抢险救灾组、通信保障组、交通运输组、医疗卫生组、救援物资分配组、治安保卫组、宣传组等工作小组；应急车辆：陕A5E26V、陕A5E70V、陕A65FW0、陕A8H213；应急电话：84812161。抢险救灾组，组长：刘罕伟，成员：甘亭街道应急管理办全体人员；通信保障组，组长：高峰，成员：党政办全体人员；交通运输组，组长：张希金，成员：甘亭街道农办全体人员；医疗卫生组，组长：石林博，成员：甘亭街道卫计办全体人员；救援物资分配组，组长：刘宏权、秦云，成员：甘亭街道民政办、财政所全体人员；治安保卫组，组长：郝少波，成员：甘亭街道综治办全体人员；宣传组组长：高峰，成员：甘亭街道党政办全体人员。
七、现场处理
（一）先期处置
发生突发地质灾害所在的村、社区或单位在第一时间与上级部门、120、110等联系，先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，组织疏散群众、搜救受灾人员，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或减轻事件危害，控制事态蔓延。等待国土部门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灾险情调查评估、危险区划分、应急监测、快速工程处置等工作；公安部门立即组织人员维护现场秩序，配合开展伤员救治和现场调查工作；卫生部门立即组织救治伤员，调配医疗资源，做好防疫准备。
（二）应急响应
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，根据地质灾害的等级确定相应级别的应急机构。当同时发生两种以上的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等级时，按照最高预警等级灾种启动应急响应。在先期处置的基础上，由责任主体按照“谁先到达谁指挥，逐步移交指挥权”的原则，统一指挥调度现场处置工作，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，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，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，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，根据险情或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，情况紧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。协调、组织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及时赶赴现场，加强监测，采取应急措施，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，避免抢险救灾可能造成的二次人员伤亡。
（三）社会力量参与
出现地质灾害灾险情后，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，必要时可依法征用运输车辆、物资设备、工作人员投入抢险救灾。
（四）信息发布
地质灾害灾险情的发布按照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应急预案》和《西安市关于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的应急预案》等规定和要求，由上级部门及时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情况、灾害损失情况、救援情况等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。
（五）应急解除
突发地质灾害事件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后，按照“谁启动，谁解除”的原则，依照程序由相关主体宣布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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